
　　　

　　　　　

　　　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

晋政办发〔２０２３〕６４号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公布山西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

(２０２３年版)的通知

各市、县人民政府,省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厅、局:

２０２２年９月,省政府办公厅印发«关于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

项清单管理的通知»(晋政办发〔２０２２〕７５号),公布了«山西省行政

许可事项清单(２０２２年版)».为贯彻落实«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公

布‹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单(２０２３

年版)›的通知»(国办发〔２０２３〕５号)要求,按照清单管理工作机

制,省级审改牵头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和设区市对行政许可事项调

整情况进行汇总,修订形成«山西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(２０２３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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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)»,经省人民政府同意,现予公布,并将相关修订情况通知如下:

一、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»修订情况,删去省农业农村

厅主管的“培育新的畜禽品种、配套系中间试验审批”“新选育或引

进蚕品种中间试验审批”.

二、根据«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»修订情况,新增行政许可事

项“举办高危险性体育赛事活动许可”,由省体育局主管,省体育

局、市县级审批服务管理部门实施;将省体育局主管的“临时占用

公共体育设施审批”修改为“临时占用公共体育场地设施审批”.

三、根据«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

单(２０２３年版)»,新增行政许可事项“生产、储存烟花爆竹建设项

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”“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”“烟花爆

竹经营许可”,由省应急厅主管,省、市、县三级应急管理部门实施.

四、根据«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

单(２０２３年版)»,新增行政许可事项“边境管理区通行证核发”,由

省公安厅主管,市级公安机关(含部分出入境边防检查机关)、县级

公安机关(含指定的派出所)实施.

五、根据«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清

单(２０２３年版)»,删去省文旅厅主管的“导游人员资格认定”.

六、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修订等情况,对部分行政许可事项的实

施机关、设定和实施依据等内容作出调整.

另外,按照国务院及省政府工作安排,省级审改牵头部门结合

国务院审改牵头部门在国家行政许可事项系统中发布的行政许可

事项实施要素和办事指南,对我省行政许可事项逐项规范实施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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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和扩展要素,编制了全省统一的«山西省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化实

施规范(２０２３年版)»(见附件,在省政府网站公布),请各级各部门

严格遵照执行.

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«山西省行政许可事项清单(２０２３年

版)»和«山西省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化实施规范(２０２３年版)»,及时

调整本级本部门行政许可事项清单,认领完善本级行政许可实施

规范和办事指南,严格依照清单实施行政许可,不断强化实施情况

动态评估和全程监督.各市、县(市、区)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原则上

应于２０２３年１１月底前编制完成,经本级政府审定后向社会公布,

并抄送上一级审改牵头部门.

省级审改牵头部门对标准化实施规范实行动态管理,省直有

关部门要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、修订、废止和国务院、省级部

门职能调整等情况,提出调整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和更新标准化实

施规范的申请,省级审改牵头部门应当及时进行调整,确保事项清

单和实施规范的合法性、时效性.

附件:山西省行政许可事项标准化实施规范(２０２３年版)

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　　　

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３日　　　　

(此件公开发布)

—３—

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法院,省
检察院,各人民团体,各新闻单位.
各民主党派山西省委.

　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９日印发　


